一、儀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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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中文名稱：
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配備元素微分析系統
● 儀器英文名稱：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with EDS
● 儀器設備說明：
· 儀器購置年月：2013年 10 月
· 儀器經費來源：計畫(邁向頂尖大學)(N01)
· 廠牌及型號：日本HITACHI, SU8010

· 放置地點：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館大樓204室
· 重要規格：
· 加速電壓：0.5-30KV
· 放大倍率： 20-800,000X
· 解像力：
1.0 nm(Vacc 15 kV, WD 4 mm, Mag ×220k)
2.0 nm(Vacc 1 kV, WD 1.5 mm, Mag ×120k)

1.3 nm(Vlanding 1 kV, WD 1.5 mm, Mag ×180k, Deceleration mode)
· EDS system (HORIBA) Model：EMAX-ENERGY
二、設備服務須知：(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
(1) 本設備以學術研究為主，廠商委託服務申請每月僅開放一個名額，且以一次為限。
(2) 本設備目前採用儲值卡制度，詳細辦法請參照『四、HITACHI-SU8010 相關管理辦法』。
(3) 本設備服務以3小時為一時段，總計每週開放服務十時段。每週規畫分配十時段預約使用。
(4) 自行操作採取網頁預約時段，使用者訓練與上機操作請參照『六、自行操作訓練與考核辦法』。
(5) 本設備為求為確保儀器能持續正常運作，避免儀器資源的浪費，並維護所有合格使用者的權益，必須對某些可能會影響儀器性能、或甚至有害的樣品加以限制，故訂定『八、送測樣品規範』，請使用者務必確實遵守。
三、儀器相關人員
	儀器負責教授
	段興宇 教授
	(03)5715131  ext 42509

	儀器助教
	高子倫 同學
	(03)5715131  ext 33639
s102032809@m102.nthu.edu.tw


四、HITACHI-SU8010 相關管理辦法
    (1) 欲申請使用設備者 (以指導教授為申請對象)，請指導教授下載『儲值卡申請表暨經費轉帳核准單』，詳填資訊後交給儀器助教掃描圖檔備份再轉交至系辦記錄。
    【表單放置網址及位置：清大化工首頁http://www.che.nthu.edu.tw ( 
      辦法及表格 ( 其他 ( HITACHI-SU8010 儲值卡申請表 】
(2) 申請核可後需繳納每次儲值費用新台幣 15,000 元，於儀器使用時，儀器負責人員將於實驗完畢後依據使用時間自儲值費用中扣取實驗費用，請參照『七、收費標準』。
(3) 廠商委託服務請以E-mail與儀器助教預約
五、對外開放服務時間
	HITACHI-SU8010
使用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9:00-12:00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14:00-17:00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化工系
自行操作

	18:00-21:00
	暫 不 開 放


六、自行操作訓練與考核辦法
    (1) 新訓練申請案，原則以使用群之實驗室負責教授指派一名學生參與操作訓練，該生與儀器助教約時段進行訓練，新訓人員累積訓練達 3 時段以上者，方可與儀器助教約時段進行考核，通過後便可於開放時間內至化工系網頁預約時段自行操作（http://www.che.nthu.edu.tw/instrument/week.php）。
考核內容：SEM、EDS、鍍金機、O3 cleaner等儀器操作以及液態氮充填

    (2) 時段預約後，如須取消請於 2 天前取消預約，違者停止預約資格 1 個月。一年內累積失約 3 次，停止預約資格 3 個月。
    (3) 考核通過者若連續 6 個月無自行操作紀錄，則取消其自行操作資格。日後若需自行操作，需另行申請訓練、考核。
    (4) 儀器負責人員將於實驗完畢後依據使用時間自儲值費用中扣取實驗費用，請參照『七、收費標準』。
    (5) 各實驗室僅限該名獲得操作資格者於網頁上預約自行操作，嚴禁交給其他無操作資格者操作機台，違者吊銷其資格並通知其指導教授，同時若造成儀器污染或損壞時，所隸屬單位及其指導教授須負責賠償，賠償費用由原廠評估，再由化工系管理委員會決議後執行並暫停儀器之使用權。
七、收費標準
	
	自行操作
	訓練
	廠商委託服務

	HITACHI-SU8010 
	(限清大化工系)

NT$800/3小時
	(限清大化工系)

NT$1000/3小時
	每月一個名額

每月僅限一次

NT$11500/3小時


    「儲值卡申請表暨經費轉帳核准單」申請核可後，需繳納每次儲值費用新台幣 15,000 元，於儀器使用時提交實驗申請單(清大化工首頁http://www.che.nthu.edu.tw(辦法及表格(其他(HITACHI-SU8010實驗申請單，請印出填寫並請指導教授簽名)，儀器負責人員將於實驗完畢後依據使用時間自儲值費用中扣取實驗費用，當儲值費用用盡時，將會通知徵詢是否繼續儲值。儲值經費來源可使用下列四個項目：所系個人管理費、所系個人經常費、國科會計畫耗材費、建教合作計畫耗材費，可複選平均分配儲值金額。請盡量使用管理費及經常費，以減少扣款行政作業不便之處，謝謝。
    廠商委託服務在預約成功後，請下載技術服務費通知單(清大化工首頁http://www.che.nthu.edu.tw(辦法及表格(其他(HITACHI-SU8010技術服務費通知單)，印出四份並填寫，與檢測樣品及委託服務費用一併交給儀器助教，在作業流程結束後另開立正式收據。
八、送測樣品規範
(1) 為使儀器提供給必要研究者使用，避免儀器資源的浪費，只需低解析度或普通簡單分析之樣品，建議至其他電子顯微鏡服務機構使用，以充分發揮本儀器之功能。
(2) 為減少儀器不必要的污染，本機台對於檢驗樣品的限制如下： 

        1).待測樣品應該具有適當、足夠的機械強度，以避免在進出電  鏡、或在檢測的操作過程中，發生剝落、碎裂的狀況。
        2).在電子束照射下會分解或釋出氣體之樣品，如有影響真空造成污染之虞，本單位有權拒絕受理。
    3).具強磁性、磁性的粉末型式樣品或材料，本單位有權拒絕受理。
    4).未經正確處理或充分乾燥的粉末樣品，本單位有權拒絕受理。
    (3) 具自行操作資格人員，若擅自放入上述有害的試樣於本儀器者，將被吊銷操作資格。
    (4) 若因違反上述規定而造成儀器污染或損壞時，所隸屬單位及其指導教授須負責賠償，賠償費用由原廠評估，再由化工系管理委員會決議後執行並暫停儀器之使用權。
